天津市测绘资质复审换证工作方案
为做好我市新形势下测绘资质管理工作，确保测绘资质改革落地实施，根据《关于印发测绘资质管理办法和测绘资质分类分级标准的通知》（自然资办发〔2021〕43号）及《关于开展测绘资质复审换证工作的通知》（自然资办发〔2021〕46号）相关要求，结合我市工作实际，制定本工作方案。

1、 目的意义

为深入贯彻“放管服”改革精神，认真落实国务院和自然资源部关于深化测绘资质改革要求，进一步优化测绘市场营商环境，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促进测绘行业高质量发展，全面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我市积极落实新测绘资质管理政策，开展复审换证工作。

2、 审查依据

测绘资质复审换证工作主要依据《关于印发测绘资质管理办法和测绘资质分类分级标准的通知》和《关于开展测绘资质复审换证工作的通知》等开展。
3、 申请范围

凡注册地在天津市、已持有测绘资质证书的单位，均应按要求办理复审换证，复审换证期间，原资质证书持续有效。其中，导航电子地图制作甲级测绘资质的复审换证工作由自然资源部统一组织。
4、 职责分工

测绘资质许可（甲级）：由市规划资源局负责审批；

测绘资质许可（乙级）：市规划资源局滨海新区分局受市规划资源局委托，负责滨海新区行政区域内（滨海高新区华苑产业园区除外）的审批工作；其他区域由市规划资源局负责审批。

5、 工作安排

为确保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复审换证工作，我市复审换证工作主要分为学习宣贯、受理审批、结果公布三个阶段。

    （一）学习宣贯阶段（2021年7月-8月）

    通过发文部署、召开培训会议等方式，对《测绘资质管理办法》、《测绘资质分类分级标准》及我市测绘资质复审换证相关政策进行宣讲，确保相关人员准确掌握复审换证相关政策。各测绘资质单位根据有关标准做好复审换证前期准备工作。
    （二）审批阶段（2021年8月-12月）
   此次复审换证工作拟按照原测绘资质证书等级，将测绘资质单位分批次开展，各单位原则上应按照批次规定的时间提交申请，如有特殊情况，也可提前或推迟申请。相关批次安排如下：
1.9月15日前，原甲级、丁级测绘资质单位提交复审换证申请；

2.2021年9月，原乙级测绘资质单位提交复审换证申请；

3.2021年10月，原丙级测绘资质单位提交复审换证申请；

4.2021年11月，受理特殊情况的复审换证申请。

测绘单位原则上应于2021年11月30日前通过全国测绘资质管理信息系统（http://zz.ch.mnr.gov.cn）提交测绘资质复审换证申请，由我市审批机关按新测绘资质管理政策规定进行受理、审查、决定。在11月30日前未提交复审换证申请的，或者提交复审换证申请后因测绘单位原因造成在12月31日前未完成复审换证的，视为自动放弃此次复审换证的权利。
    （三）结果公布阶段（2022年1月）
2022年1月，市规划资源局将全市测绘资质单位复审换证结果向社会公布。

6、 工作要求

    （一）各单位需先提交复审换证申请或资质申请，经批准后方可提交其他申请，具体要求如下：

1.原甲级资质资质单位可提交复审换证（甲级）或复审换证（乙级）申请；

2.原乙级测绘资质单位可提交复审换证（乙级）申请，符合新政策甲级资质标准的，可直接提交资质申请（甲级）；

3.原丙、丁级测绘资质单位可提交复审换证（乙级）申请；

4.申请甲级、乙级两个等级测绘资质的单位，应先申请甲级证书，经批准后再申请乙级证书；
5.单位名称、注册地址、法定代表人发生变化的，应在取得新资质证书后再申请基本信息变更。
（二）各单位需根据《测绘资质分类分级标准》的要求提供相关材料的原件彩色扫描件，材料需规范、清晰、齐全。
（三）各测绘资质申请单位要对申请材料的真实性负责，要确保本单位提供的申请材料真实可靠。必要时，我局将组织人员对资质单位申报材料进行实地核查或进行专家评议。对于发现隐瞒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的将依照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理，并纳入测绘单位信用记录予以公示。

（四）我局将严格执行新政策，增加审批过程的透明度。通过引入市测绘地理信息研究中心、市测绘地理信息协会、市测绘学会3家机构参与局内部技术性审查，进一步强化对申请材料真实性的核查，保障审批结果的公正性，实现新旧政策的平稳过渡。

2021年8月20日    
